
附件三 

經濟部首長信箱信件處理流程圖 

 
民眾來信 總統府及行政院院長信箱轉來信件 

本部秘書處 

各單位專責人員 

承辦單位 

第二及第三類信件 

第一類信件 

存查 

改分 

 
存

參

申

請 

處理 

核判 

展期 

 

期限內無法結案 

非主管業務 

答復民眾 

結案 

 收信後二日內 

 

 收信後一日內 

 

核可 

 

滿意度問卷 

不滿意 

 

滿意 

 

五日內完成後續處理

並填報系統 

 

 存參申請單 

 

 展期申請單 

 


